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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內文： 第 1 條　　

為健全本市資訊休閒業管理，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，維護社會秩序及

公共安全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。

第 2 條　　

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，執行機關為本府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

第 3 條　　

本自治條例所稱資訊休閒業，指提供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，以連線方式擷

取網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，供不特定人從事遊戲娛樂

之營利事業。

第 4 條　　

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距離高中（職）校、國民中、小學、幼兒園二百公尺以上。

二、符合土地使用管制、都市計畫、建築、消防、衛生及兒童少年福利權

    益相關法令規定。

前項第一款距離以二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距離直線測量。

都市計畫住宅區及非都市土地甲、乙、丙種建築用地申請設立資訊休閒業

，其營業場所除前項規定外，並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面積不得逾三百平方公尺且有獨立出入口。

二、面臨八公尺以上道路。

三、零時至八時，不得營業。

第 5 條　　

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事項：

一、不得容留未滿十五歲之人。



二、於非例假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及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，不得容

    留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。

前項所稱例假日，指週六、週日、寒假、暑假及國定假日。

資訊休閒業從業人員執行第一項之規定時，有難以識別年齡者，應請其出

示年齡證明文件，拒絕出示或無年齡證明文件者，資訊休閒業者應拒絕其

進入或留滯。但由學校師長、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陪同，或學校出具證明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6 條　　

經營資訊休閒業，應遵守下列規定：

一、營業場所入口處，明顯標示前條規定內容。

二、營業場所設置錄影監視設備，於營業期間持續全場錄影；其錄影資料

    應至少保存三個月，且保存期間不得任意修改或刪除。

三、營業場所設置防賭、防色伺服器或相關電腦軟硬體設備。

四、營業場所內遇有瀏覽、使用色情、賭博或其他涉及犯罪內容之網站或

    軟體者，應予禁止。

第 7 條　　

本府得派員檢查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，檢查人員實施檢查時，應出示證

明文件。

資訊休閒業負責人、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對於前項檢查不得規避、妨礙、阻

撓或拒絕。

第 8 條　　

經營資訊休閒業應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，其營業項目並應列明為資訊

休閒業，始得營業。

資訊休閒業申請登記之程序及相關事項由本府另定之。

第 9 條　　

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，處負責人或代表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

下罰鍰。

第 10 條　　

違反第四條第三項第三款、第五條第一項或第三項、第六條第三款或第四

款規定者，處負責人或代表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

改善；屆期不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

第 11 條　　



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者，處負責人或代表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

下罰鍰及勒令停止營業，並副知建築物所有權人。

違反前項停止營業規定者，得按次處負責人或代表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

萬元以下罰鍰。

同一營業場所六個月內，經依前二項規定處罰鍰達三次者，應予斷水斷電

。

第 12 條　　

違反第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，處負責人或代表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

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；屆期不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

第 13 條　　

本自治條例施行前，已實際經營資訊休閒業者，應自本自治條例施行之日

起一年內，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，違反者依第十一條規定處罰。

第 14 條　　

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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